
垫江县太平镇人民政府电子公文

垫太平府发〔2024〕88 号

垫江县太平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太平镇深化耕地保护十条管控措施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、政府相关部门：

根据镇党委 2024 年 10 月 21 日研究决定，为切实加强全镇耕

地保护工作，严格落实用地管理，特制定《太平镇深化耕地保护

十条管控措施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垫江县太平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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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镇深化耕地保护十条管控措施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目标

为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，严守耕地保护红线，确保全镇耕

地数量不减，有效遏制违法用地，实现耕地资源有效管控，全面

落实常态巡查监管，持续强化用地管理；特制定《太平镇深化耕

地保护十条管控措施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严格落实乱占耕地建房“八不准”。不准占用永久基

本农田建房；不准强占多占耕地建房；不准买卖、流转耕地违法

建房；不准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；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

建房；不准违反“一户一宅”规定占用耕地建房；不准非法出售

占用耕地建房；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耕地“非农化”“六严禁”。严禁违规占用

耕地绿化造林；严禁超标准建设绿化通道；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

湖造景；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；严禁违规占用

耕地从事非农建设；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重点区域管控要求。根据《垫江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规划建设区域管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垫

江府办发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在重点规划建设区域，严禁农业

设施建设，严格农用地流转，严控农村居民建房，严禁开展与国

土空间规划用途不相一致的乡镇企业等其他非农建设活动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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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用地管理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管控要求。坚持将耕地

优先用于粮食生产；严禁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树挖塘；加强

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；稳定粮食生产面积；加强粮食产能建设；

培育发展种粮主体；完善种粮支持政策；做好防灾减损工作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用地报批制度。所有农村建房、坝子硬化、

修建道路、耕地流转、招商项目等所有用地行为，须先进行土地

合规性预审，未经批准的不准动土建设，相关项目不得备案实施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占补进出平衡。从严执行“先补后建”，合

法建设项目必须自行落实同类同面积“非耕地”地块，自行实施

复耕复种，报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验

收合格。

（七）严格新增耕地后期管护利用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要优

化完善管护机制并落实监管责任人，积极组织农户复耕复种，或

采取村集体代耕代种、托管服务等形式，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，

严禁新增耕地撂荒、建设占用和发展林果业，严禁造成扣减新增

耕地指标和地票的现状。

（八）积极盘活利用撂荒地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制定统筹利

用撂荒地具体方案，对 10 亩以上集中连片的撂荒地落实包片责任

制，挂图作战，引导复耕复种，“宜粮则粮、宜特则特”。

（九）严格动态巡查监管。村社区坚持“日巡周报”机制，

发现不明用地“立即核查、当即上报”，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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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履职查处，相关部门督促业主整改。

（十）定期会商调度。建立每月调度会商机制，村镇建设服

务中心牵头，每月研判，按照清单化、事项化、责任化、时限化

的要求，强力推进耕地保护相关管控任务及整改工作。

三、严格考核

镇政府将把坚决遏制耕地“非农化”，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

相关管控任务纳入各村（社区）耕地保护目标考核。

（一）瞒报 1 次、扣 1 分、考核奖励扣 100 元，并由镇分管

领导对村级协管员进行约谈；瞒报 2 次、扣 3 分、考核奖励扣 300

元，由镇分管领导约谈支部书记，并全镇通报批评；瞒报 3 次、

扣 5 分、考核奖励扣 500 元，取消该村评优评先资格，并由镇纪

委对支部书记进行约谈并记入个人廉政档案；瞒报 4 次、扣 8 分、

考核奖励扣 1000 元，由镇主要领导约谈支部书记，对该村相关干

部依纪问责。

（二）在“晒马比拼”中，新增乱占耕地建设被“885”工作

制度被县督查通报 1 次、扣 3 分、考核奖励扣 300 元；被市督查

通报 1 次、扣 8 分、考核奖励扣 1000 元，并由镇纪委进行效能作

风调查，依纪问责。

（三）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，累计占用 0.5 亩，扣 5

分、考核奖励扣 500 元，取消该村评优评先资格，责令该村工作

人员辞职，并由镇纪委对支部书记进行约谈并记入个人廉政档案；

年内多次违占基本农田，造成影响的，严格按有关规定追责问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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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肃给予纪律和组织处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村（社区）严格按照实施方案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聚

力推进耕地保护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宣传，推动耕地保护法律进村社、进家庭，

扩大耕地保护宣传覆盖面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耕地保护意识，自

觉遵守相关政策。

（三）强化巡查监管，落实镇村两级耕地保护巡查，形成工

作常态，对发现的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要立即依法制止并及时督促

整改。

（四）镇纪委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对在工作中推诿，

严重影响工作实施进程的村（社区）及相关人员进行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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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太平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4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